南京农业大学招标采购方式变更审批表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项目名称
	

	标段/分包
	
	招标编号
	

	采购预算
	
	原采购方式
	

	拟变更采购方式
	
	经办人/联系方式
	

	变更理由
	






	单  位
（项目或经费负责人）
意  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采招中心主任
意  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招标与采购领导小组
意  见
	
                                       年   月   日


注：1、采购预算达到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非政府采购项目：对于一次发布采购与招标公告后潜在投标人均不足3家的，因情况紧急或特殊的项目，由项目申购单位提出申请，且由评标委员会或评标小组出具采购与招标文件没有不合理条款的论证意见后，经采招中心审核批准，可转为校内谈判、校内磋商或校内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2、审核意见中需要明确写明“同意”或“不同意”。
